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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律师为本律师事务所中国大陆涉港案件法律实务负责人。

黄律师精于各种企业和商业纠纷，尤其擅长复杂的多地域纠纷、
诈欺和资产追偿、争议性破产事务和公司清盘、接管、股东和合
资纠纷、博彩纠纷、不当销售金融产品、网络犯罪、审计疏忽索
赔、香港证监会和廉政公署调查、雇佣纠纷、司法复核等。他在
协助本地或者境外仲裁及法院审理程序中，向香港法庭申请禁制
令，和申请信息披露（包括Norwich Pharmacal的申请）方面拥有
极其丰富的经验。他在香港为许多中国大陆公司或个人提供法律
意见，或针对中国大陆公司或个人采取法律行动。

黄律师在伦敦大学（Kings College London）获得法律学士学位。 
他在香港、英格兰和威尔斯获得执业律师的许可。黄律师精通英
语、广东话及普通话。

黄律师的执业经验包括：

• 代表某中国石油及天然气企业处理金额超过5亿美元、涉及4个
司法管辖区（香港、中国大陆、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）及7组
香港仲裁/法院程序的跨境纠纷；

• 代表某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太阳能公司董事长，就其个人及
公司超过20亿美元的债务提供香港法律意见；

• 代表某位中国最著名的女企业家，处理和世界上某一最大的私
募基金之间就有关达8亿美元的纠纷。 本案涉及虚假陈述，包含
仲裁、禁制令程序 (HCMP 473-474/2015)、藐视法庭程序
(HCMP 585-586/2017)以及其他管辖区相关的法律程序；

• 代表中国大陆某房地产开发商大股东（涉及设立于开曼群岛、英
属维京群岛及中国大陆的多家公司）就多宗债务/股权挂钩抵押
文件下的5亿美元债务案中，提供香港法律意见；

• 代表某香港公司大股东处理与其他股东及家庭成员之间就公司
控制权而产生的纠纷，这家香港公司为一日本上市公司的主要
股东（冈田控股有限公司，HCMP 1324/2017及HCMP 
2446/2017)。 本次代理涉及了申请强制性禁制令以限制股东权
利；

• 代表某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法庭任命的接管人及经
理人接管一家香港公司， 案件源于中国大陆、英国和香港三
地的司法程序，并包括复杂的司法礼让原则和第21M条申请
禁制令等问题(HCMP 1449/2014, CACV 243/2014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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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 他是一位聪明、勤奋且具备商业判断力的律师，
竭尽所能推进客户利益。»
« 黃啟智是一位出色的策略家，总是领先一步。他
高效、专业，并始终以客户利益为先。»
2026年《钱伯斯亚太指南》Chambers Greater 
China ‒ 优秀律师

« 备受法院尊重。»
« 诉讼业务实力雄厚。团队成员，特别是黄启智律
师及黄家朗律师，积极主动、反应迅速且以客户
为中心。黄启智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律师。»
杰出律所, 2025-2026年《法律500强》亚太地区

黃啟智 ‒ 推荐人士
黃啟智 ‒ 未来的领导者
商业诉讼 - Lexology Index 2025

« 他在市场上人脉非常广，这对拓展商业机会非常
有利。他擅长掌握时机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推动进
展，什么时候保持开放态度，处理得非常到位。»
« 他在创意和发散性思维方面表现出色。»
«他工作非常勤勉，总能按照时间表办事，处理事
情的方式也非常稳妥。不论案件复杂与否，他都
能应对自如，我们对他非常信任。»
2025年《钱伯斯亚太指南》Chambers Greater 
China ‒ 优秀律师

« 黄律师非常聪明，也很专业。他非常了解中国客
户。因此，我们总是可以期待黄律师和他的团队
为我们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。»
« 黄律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卓越的法律建议和代理
服务。他在处理跨境诉讼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是
我们团队的宝贵财富，他致力于了解最新的法律
发展动态，确保客户获得最新、最有效的法律建
议。»
2024年《钱伯斯亚太指南》Chambers Greater 
China ‒ 优秀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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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代表某《财富》500强企业中排名前10的公司，就有关可再生
能源行业一项超过3亿美元的申诉申请禁制令，以协助针对
某中国上市企业的仲裁程序；

• 代表国际银行和企业，在诈欺和资产追讨的诉讼案，以及网络犯
罪案件中作单方面的禁制令申请；

• 代表某超高净值人士，根据第21M条申请禁制令，以协助其在美
国加州法院进行的索赔金额达5400万美元的诉讼案件(HCMP 

3072/2014, CACV 189/2015)；

• 代表某香港全球市场领先的渔业公司处理与诸多隶属公司的法
律问题， 事项包括股东争议、不公平损害呈请、和信息披露程序
；

• 代表某上市公司临时清算人向某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就审计疏
忽提出约4亿港币的赔偿申索，并成功获得法院许可关于诉讼基
金安排提供律师费以支持申索；

• 代表一家私募基金就4千万美元违约款项向另一家私募基金提
出申索， 本案涉及争议资产为一位于中国大陆的酒店。 代理事
项包括仲裁、介入法庭程序的申请、和法院任命的接管人的公正
性等相关事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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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启智 - 香港年度律师
2024年 Benchmark Litigation 亚太区奖项

黃啟智 ‒ 得獎者
资产追踪和商业诉讼 - Lexology客戶選擇獎 2024

« 黄启智是位极优秀的商业及事务夥伴，与他一起
办事很好相处。»
« 高嘉力律师行的团队通常贵精不贵多，我一般会
和黄启智及另一位律师行成员合作。我经常向朋
友推荐高嘉力律师行，因为觉得他们非常能幹、
有工作热诚而且使用简便。»
杰出律所, 2024年《法律500强》亚太地区

杰出执业者, 争议解决 - 黄启智
AsiaLaw 2023-2024

入圍 ‒ 年度最佳爭議解決律師
ALB 香港法律獎項 2023

« 黄启智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合作伙伴/合伙人，在
委派他人和亲力亲为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。他
总是很实际和乐于助人。»
« 一个出色的沟通者和总是能想出创新的想法»。
2023年 Benchmark Litigation 亚太顶级律所 

黄启智
WWL: 中国大�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門特别行
政区 2023-2024

« 黄启智是一个一流的商业诉讼律师，有很好的判
断力为客户的需求提供适当的策略；他也精通法
律。»
« 他特别好，非常实际，总是非常乐于助人并且真
诚地想帮助客户。我有一次把他推荐给一个朋友
，她觉得他很诚恳地想解决她的问题。»
2023年《钱伯斯亚太指南》Chambers Greater 
China ‒ 优秀律师

« 非常务实和擅长客户管理。»
« 黄启智很优秀和全面并经验丰富。他对法院和市
场了如指掌。»
 杰出律所, 2023年《法律500强》亚太地区

« 黄启智 (Chris Wong) 被评为杰出执业者 »
« 黄启智总是能很好地领导他的团队，他在亲力亲
为和适当地委派他人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。»
《亚洲法律概况》AsiaLaw Profiles 2023年

黄启智, 香港年度律师
2022年 Benchmark Litigation 亚太区奖项

« 黄启智 (Chris Wong) 被评为杰出执业者 »
« 黄启智总是能很好地领导他的团队，他在亲力亲
为和适当地委派他人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。»
《亚洲法律概况》AsiaLaw Profiles 2023年

• 代表某中国大陆超高净值人士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相
关规则，就1千5百万欧元违约金向被申请人（通过一家法兰福
证交所上市公司）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。本案所涉及业
务是为中国政府机构和本地企业的制服供应高端纱纺织品和衬
衫设计；

• 代表某一世界最大的出版和金融信息公司对其前员工提起的误
述和同谋欺诈指控进行辩护 (HCA 349/2011)；

• 代表多位债权人对中国山水投资有限公司（为香港上市公司中
国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之一）提起清盘呈请，涉及债
权总金额约4千万美元(HCCW 398/2015)；

• 代表合资企业的股东处理合资纠纷，该企业从事于中国分销与
销售已获认证之有机护肤与化妆产品；代表一家全球性美国赌
场和度假公司追讨博彩债务；

• 代表某一台湾最大的证券投资公司针对某全球性银行机构，就
雷曼兄弟迷你债券提出涉及5亿港币的申索；

• 代表Global Merchant Funding Limited对某些交易及安排在《放
债人条例》规定中是否属于“借贷”性质，在终审法院对香港律政
司司长处理上诉(FACC 4/2015)；

• 代表某人士对美国一基金关于虚假陈述案件所进行的长达9天
的审理作出抗辩，涉案索赔金额约1千6百万美元(HCA 

503/2012)；

• 代表某中国大陆超高净值人士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相
关规则，就1千5百万欧元违约金向被申请人（通过一家法兰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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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司长处理上诉(FACC 4/2015)；

• 代表某人士对美国一基金关于虚假陈述案件所进行的长达9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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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3/2012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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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代表某些高净值人士和公司就某些全球性银行不当销售投资产
品事宜，向监管机构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监会提出涉及数
千万美元的申索/投诉；

• 代表呈请人/债权人和应诉人/债务人，处理涉及金额庞大的破产
及清盘案件及当中衍生的违反董事责任申索；

• 代表某高净值人士，对某香港上市公司展开数千万港元的合约
诉讼，该案件于香港终审法院审理完结；

• 代表LG化学（韩国最大的上市化工公司）对汇丰银行提起侵权申
索(HCA 842/2016)；

• 代表多家总部设在韩国的全球性公司处理涉及欺诈的案件，并
就盗用资金以及不当使用机密信息等方面展开调查；

• 代表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对抗债权人提起的清盘呈请， 代理事务
中包括在呈请中替换债权人(HCCW 122/2012)；

• 代表亚洲一位最杰出的银行家和一家大型经纪公司应对证监会
调查；

• 代表某杰出商界女企业家，处理香港廉政公署的调查；并代表她
申请司法复核，寻求将有关她的审讯，从地区法院由一名法官单
独审理，改为在高等法院由陪审团审理。

黄律师的经验还包括代表中国公司/个人参加基于 HKIAC、
UNCITRAL、ICC和 CIETAC 规则进行的高价值仲裁。他在向高等
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方面也拥有丰富的经验。

黄律师定期在由香港会计师公会举办的清盘破产课程中授课，教
授有关清盘和破产的课题。

• 代表某些高净值人士和公司就某些全球性银行不当销售投资产
品事宜，向监管机构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监会提出涉及数
千万美元的申索/投诉；

• 代表呈请人/债权人和应诉人/债务人，处理涉及金额庞大的破产
及清盘案件及当中衍生的违反董事责任申索；

• 代表某高净值人士，对某香港上市公司展开数千万港元的合约
诉讼，该案件于香港终审法院审理完结；

• 代表LG化学（韩国最大的上市化工公司）对汇丰银行提起侵权申
索(HCA 842/2016)；

• 代表多家总部设在韩国的全球性公司处理涉及欺诈的案件，并
就盗用资金以及不当使用机密信息等方面展开调查；

• 代表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对抗债权人提起的清盘呈请， 代理事务
中包括在呈请中替换债权人(HCCW 122/2012)；

• 代表亚洲一位最杰出的银行家和一家大型经纪公司应对证监会
调查；

• 代表某杰出商界女企业家，处理香港廉政公署的调查；并代表她
申请司法复核，寻求将有关她的审讯，从地区法院由一名法官单
独审理，改为在高等法院由陪审团审理。

黄律师的经验还包括代表中国公司/个人参加基于 HKIAC、
UNCITRAL、ICC和 CIETAC 规则进行的高价值仲裁。他在向高等
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方面也拥有丰富的经验。

黄律师定期在由香港会计师公会举办的清盘破产课程中授课，教
授有关清盘和破产的课题。

• 代表某中国大陆超高净值人士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相
关规则，就1千5百万欧元违约金向被申请人（通过一家法兰福
证交所上市公司）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。本案所涉及业
务是为中国政府机构和本地企业的制服供应高端纱纺织品和衬
衫设计；

• 代表某一世界最大的出版和金融信息公司对其前员工提起的误
述和同谋欺诈指控进行辩护 (HCA 349/2011)；

• 代表多位债权人对中国山水投资有限公司（为香港上市公司中
国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之一）提起清盘呈请，涉及债
权总金额约4千万美元(HCCW 398/2015)；

• 代表合资企业的股东处理合资纠纷，该企业从事于中国分销与
销售已获认证之有机护肤与化妆产品；代表一家全球性美国赌
场和度假公司追讨博彩债务；

• 代表某一台湾最大的证券投资公司针对某全球性银行机构，就
雷曼兄弟迷你债券提出涉及5亿港币的申索；

• 代表Global Merchant Funding Limited对某些交易及安排在《放
债人条例》规定中是否属于“借贷”性质，在终审法院对香港律政
司司长处理上诉(FACC 4/2015)；

• 代表某人士对美国一基金关于虚假陈述案件所进行的长达9天
的审理作出抗辩，涉案索赔金额约1千6百万美元(HCA 

503/2012)；

• 代表某中国大陆超高净值人士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相
关规则，就1千5百万欧元违约金向被申请人（通过一家法兰福
证交所上市公司）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。本案所涉及业
务是为中国政府机构和本地企业的制服供应高端纱纺织品和衬
衫设计；

• 代表某一世界最大的出版和金融信息公司对其前员工提起的误
述和同谋欺诈指控进行辩护 (HCA 349/2011)；

• 代表多位债权人对中国山水投资有限公司（为香港上市公司中
国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之一）提起清盘呈请，涉及债
权总金额约4千万美元(HCCW 398/2015)；

• 代表合资企业的股东处理合资纠纷，该企业从事于中国分销与
销售已获认证之有机护肤与化妆产品；代表一家全球性美国赌
场和度假公司追讨博彩债务；

• 代表某一台湾最大的证券投资公司针对某全球性银行机构，就
雷曼兄弟迷你债券提出涉及5亿港币的申索；

• 代表Global Merchant Funding Limited对某些交易及安排在《放
债人条例》规定中是否属于“借贷”性质，在终审法院对香港律政
司司长处理上诉(FACC 4/2015)；

• 代表某人士对美国一基金关于虚假陈述案件所进行的长达9天
的审理作出抗辩，涉案索赔金额约1千6百万美元(HCA 

503/2012)；

« 黄启智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合作伙伴/合伙人，在委
派他人和亲力亲为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。他总是
很实际和乐于助人。»
« 一个出色的沟通者和总是能想出创新的想法。»
2022年 Benchmark Litigation 亚太顶级律所 

« 他就是每一位客户要找的律师，是一个以客人为
依归的上上之选；他提供的法律服务物有所值，十
分愿意回应客户的查询，亦有全面处理案件的经验
。»
« 「十分愿意回应客户的查询、做事尽心、亦容易
沟通」，并赞扬他「从不纸上谈兵，往往积极着手
解决当下的问题。」»
2022年《钱伯斯亚太指南》Chambers Greater 
China ‒ 优秀律师

« 黄启智： 在市场上非常有名。 凭借出色的法律
技巧和冷静的性格，能够带领客户度过艰难的法律
情况。»
 杰出律所, 2022年《法律500强》亚太地区

« 高嘉力律师行，特别是合伙人黄启智和律师林
炎红，是非常勤奋和一丝不苟。我们的索赔涉及
许多复杂的计算，高嘉力将他们整合在一起，做
得非常出色。»
《亚洲法律概况》和“亚洲领先律师年鉴” 出版
的2022年版

资产追索
Who’s Who Legal 中国大陆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
2022

«「与高嘉力律师行合作 ‒ 特别是合伙人黄启智
‒总是非常愉快。该行很有效率而且足智多谋，
黄启智拥有良好的法律知识、客户联系技巧和务
实的商业意识的绝佳组合。」 »

« 「优秀的执业者。反应非常积极。能够以高度
的专业素养在紧急情况下行动。善于解释各个步
骤以及客户可以期望的事。」»
《亚洲法律概况》 和《亚洲领先律师年鉴》2021

« 香港区最佳纠纷解决方案律师 »
AsiaLaw - 最佳客户服务奖2021年

« 黄启智（Chris Wong）响应及时、待客热忱，能
够极为敏锐地抓住客户的核心关注点和目标。 »
争议解决诉讼领域的推荐律师 ‒ 2020年度《亚太
法律服务500强》Legal 500 Asia Pacific

« 我们认为他们的诉讼策略十分有效；他们的安排
十分灵活，能够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。他们做事合
规合矩，有先见之明。 »
杰出执业律师 ‒ 2020年度《钱伯斯亚太》
Chambers Asia Pacific

杰出执业者, 纠纷解决方案
2020年度《亚洲法律概况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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